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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7年 2月 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号汇欣大厦 A座 12层第一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39,788,80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167,051,5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2,737,2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82154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4.66126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16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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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

有关议案； 

2、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贺江川先生因公请假未能主持此

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章程》要求，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公司董

事、总经理李伟东先生主持此次股东大会； 

3、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5 人，董事长贺江川先生、董事李长利先生、

董事赵惠芝女士、董事刘建平先生因公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3 人，监事长赵崇捷先生、监事张金利先生因

公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郭川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批准本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66,957,762 99.991962 93,803 0.008038 0 0.000000 

H股 69,601,869 95.689457 3,133,370 4.307793 2,000 0.002750 

普通股合计： 1,236,559,631 99.739538 3,227,173 0.260301 2,000 0.00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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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议案名称：批准《关于本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杭州辰旭置业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66,957,762 99.991962 93,803 0.008038 0 0.000000 

H股 69,601,868 95.689456 3,133,370 4.307793 2,001 0.002751 

普通股合计： 1,236,559,630 99.739538 3,227,173 0.260301 2,001 0.000161 

 

3、 议案名称：批准本公司《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中期票据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66,955,762 99.991791 93,803 0.008038 2,000 0.000171 

H股 72,735,238 99.997249 0 0.000000 2,001 0.002751 

普通股合计： 1,239,691,000 99.992111 93,803 0.007566 4,001 0.000323 

 

4、 议案名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中期

票据发行的相关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66,955,762 99.991791 93,803 0.008038 2,000 0.000171 

H股 72,737,238 99.999999 0 0.000000 1 0.000001 

普通股合计： 1,239,693,000 99.992273 93,803 0.007566 2,001 0.00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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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批准本公司《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

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5,957,731 98.449930 93,803 1.550070 0 0.000000 

2 

批准《关于本公司为本

公司参股公司杭州辰旭

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5,957,731 98.449930 93,803 1.550070 0 0.000000 

3 

批准本公司《关于公司

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

案》 

5,955,731 98.416881 93,803 1.550070 2,000 0.033049 

4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

权处理与本次中期票据

发行的相关事宜 

5,955,731 98.416881 93,803 1.550070 2,000 0.03304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的所有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美丽、陈晖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审议事项以

及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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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3月 1日  


